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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东人数；人合；自治 我国新《公司法》虽承认了一人

有限责任公司，但依然秉承旧《公司法》传统，要求有限责

任公司股东人数在50人以下。如果说关于股东人数下限的规

定是“一个都不能少”，也就是不承认一人公司，那么关于

股东人数上限的规定就是“一个都不能多”，也就是否认51

人以上的股东组成的有限责任公司。张艺谋演绎了一个“一

个都不能少”的故事，我们的《公司法》则搞了一个“一个

都不能多”的剧本。 那么这种“一个都不能多”的强行法是

否为良法？ 通常的解释是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很强的人合性，

对股东人数作出上限规定能反映股东之间彼此信任的特点。

因为有限责任公司的信用基础除了资本以外，还有股东个人

条件。公司对外交易，主要依据的不是公司本身的资本或资

产状况，而是股东个人的信用状况，公司的经营事项和财务

帐目无需对外公开，资本只能由全体股东自己认缴，不得向

社会公开募集。如果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过多，不利于公

司的经营与发展。同时，由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出资证明

书不得自由流通，股东的出资转让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必须

经过其他股东的同意，其他股东具有优先购买权，在这种情

况下更要求股东之间有一定的了解，不宜过多。 这种解释看

似十分有道理，其实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有限责任公司固

然具有人合性，但立法者怎么就知道由多少人组成的有限责

任公司最能体现人合性。谁能证明50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就



一定比51个甚至是100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好？100个来自同

一文化背景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人的合作难度肯定要远小

于50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有着不同价值追求的人的合作难度

。多少人能走在一起从事共同的事业，完全取决于他们彼此

的缘分和认同，没有人能够代替他们谈“恋爱”，不自由的

“婚姻关系”要么不能成立，要么成立后自动瓦解。立法者

没有智慧代替当事人判断，在私法领域，立法者总要比当事

人愚蠢得多。在不损害第三人和公众利益的情况下，法律为

什么不承认一个由50个以上的投资者达成设立公司的投资协

议？他们自认为他们会合作得很好，法律为什么代替他们自

己判断说“你人太多，肯定合作不好”？即使他们合作不好

，他们也完全是自找的，用法言法语说是不损害他人利益和

公共利益的私权自治，立法者干预这种合同自由的正当性何

在？正如西谚所云：我的破茅草屋，风可以进来，雨可以进

来，唯独国王不可以进来。 就算这种强行法好为人师的做法

出发点是好的，倘若已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因增资或者股东

出资转让致使出现超51人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又该如何处

理？禁止吗？禁止的话公司法促进投资的宗旨又如何体现？

解散吗？解散的话商法的企业维持原则又如何体现？如果能

够解散也就不要承认一人公司了。变更组织形式吗？也就是

要求其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合伙企业。且不说这样做可

能违背股东的意愿，股份公司的高额注册资本可能也无法达

到，合伙企业的无限责任也会让股东望而却步。所以最终这

种立法将无法得到前后一致的贯彻。充其量也就是设立时不

允许51人公司存在，设立后就不可避免要出现51人公司。那

么如果两家公司，一家设立时本可以因为超过51人而筹集到



更多的资本但因不能设立而丧失筹资机会（假定以后没有再

遇到这样的机会），另一家因为已经成立而可以超过51人而

筹集到更多资本，这两家公司所受到的法律待遇就算不上国

民待遇了，从而也就违背法律上的平等原则。 既然如此，有

什么必要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的上限做出规定呢？这种

规定既不符合私法自治原则，又不符合个人理性，除了设立

控制之外也没有操作性，更容易造成私法主体之间的地位不

平等，不是恶法是什么？有人说超51人的公司是少之又少，

几乎不可能出现。其实不然，现实生活中已有大量相关案例

，例如北京等地居民因不堪商品房高价而自设公司集资建房

，其中一个法律障碍就是因集资人数过多不能成立有限公司

，而所筹资金又不能满足股份公司设立条件。又如职工持股

有限公司，因超过50人而不得不借助一个职工持股会，而职

工持股会不仅法律地位不明，而且容易与职工之间产生难以

克服的代理成本和无谓的纷争。 实际上，废除股东人数上限

的规定，出现股东人数众多的有限公司的可能性也不大，因

为投资者基于投资理性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即使是错误的选

择，也是其风险自担的事情。但是倘若立法者代替投资者作

出决策，往往从一开始就错了！ 上课时和学生们交流自己上

述观点，竟然不能使他们信服。于是就去仔细翻看了域外的

有限责任公司法，发现晚近的有限责任公司立法几乎很少有

这样的股东人数上限的规定。如此看来，有学者自豪地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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